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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的内容主要是对美国各类主要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概要的介绍，并且通过课后的练习（教材14页到26页）帮助大家了解不同金融机构比较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 讲座重点内容（Key Points）：

1、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的概念：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的基本样式如下：

金融资产

（Financial Assets）
负债

（Liabilities）


资本

（Capital）

2、损益表（Income Statement）的概念：

 损益表反映了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一个会计年度）金融机构收入支出、成本以及利润的基本情况。

注意： 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在某一个特定时刻（通常是会计期末）的情况， 而损益表反映的是在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有关美国会计审计制度的一些基本概念，请参看下文补充材料－1。
3、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根据业务活动的不同性质和范围，美国的金融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

a. 存款机构；

b. 保险公司；

c. 证券公司；

d. 投资基金。

4、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金融业中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对不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渐由分业监管走向协同监管或合并监管。（co-ordinate regulation or consolidated regulation） 有关美国金融监管法律最新发展的背景情况请参看下文补充材料－2。
( 比较思考（Comparative Comments and Questions）

   这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一些启发性的评注和问题，希望大家在学习了本讲内容以后能够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思考，进一步开拓思路。

1、中国金融机构比较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是怎样的？和讲座中所提到的美国各类金融机构的情况有什么异同？比方说，一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组成与教材上课后练习中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组成（参见教材第16页）是不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监管法律上的原因？

2、中国的金融监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建立起一整套的监管制度和各种监管机构（比如人民银行、证监会以及保监会）。那么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与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出？再有，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下，你觉得中国的金融监管是否也应该逐渐转向协同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模式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参看下文的补充材料－2）。

( 补充材料（Supplementary Materials ）：

   补充材料主要是结合讲座的内容，就一些背景情况和最新动态进行介绍，以便于大家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1、有关美国会计审计制度的一些基本概念。美国金融机构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都需要遵循一般的会计报表要求。

Balance Sheet:

Fundamental relation:

ASSETS = LIABILITIES + EQUITY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 Accounting Liquidity: Refers to the ease and quickness with which assets can be converted to cash. 

· Debt versus Equity:

Liabilities are obligations of the firm that require a payout of cash within a stipulated time period.

Stockholders’ equity is the residual difference betwee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sets – Liabilities = Stockholders’ equity

· Value versus Cost: According to GAAP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carry the assets at cost (and nor market value).

Income Statement:

Describes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ver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The accounting definition of income is:

Revenue – Expenses = income

Revenue is recognized when the earnings process is virtually completed and the exchange of goods or services has taken place.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FINANCIAL LEVERAGE RATIOS

Debt ratio = Total debt / Total assets

Debt-equity ration = Total debt / Total equity

Equity multiplier = Total assets / Total equity

Interest coverage =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 Interest


PROFITABILITY RATIOS

Net profit margin = Net income / Total operating revenue

Gross profit margin =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2、美国金融服务改革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Bill）最新发展情况。

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创新和规制解除一直是全球金融业的两大发展趋势。一方面金融界不断创设各种新的金融产品，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原有的业界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服务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较大“弹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顺潮流之所趋，在监管上纷纷采取更加宽容和灵活的态度，金融监管法规也逐渐放松，以便为业界创造一个比较自由的竞争环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着手开始修改原有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早在86年就在伦敦城实行“金融大爆炸”，通过了统一的《金融服务法》，打破了以往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管理的做法，最近又进一步对《金融服务法》进行了修改以适应业界的最新发展，进入九十年代，日本也意识到传统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金融市场，于是开始实行所谓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

那么大家不禁会问，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和绝大多数金融创新的起源地，美国为何迟迟不制定新的金融法规，打破那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实施至今的格拉斯蒂哥尔法的分业限制呢？这恐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具有联邦和各州两个层次，很多规定并不一致，金融法规也不例外，因此在金融实践可以利用这种双重制度之间的间隙避开一些法律上的限制性规定。有时候还反倒是因为存在法律制度上的限制，才导致了金融创新的涌现。至于其次的原因，美国绝不是没有想过要修改金融监管法律，打破格拉斯蒂哥尔法的限制。华盛顿的国会里其实已经为是否通过综合的金融服务法争执不下有二十多年了。由于通过一揽子的金融服务法，将会彻底打破原有的金融各界（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格局分布，金融机构可以跨业界地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这对于美国这个全球的头号金融资本国家来说，就象是要做一次大型的心脏外科手术，而且又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就难怪要慎之又慎，虽然金融市场“望眼欲穿”，却总是“千呼万唤难出来”。

不过，这一次美国的金融服务改革法案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接近大功告成，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阶段，很可能在年内就会露出“庐山真面目”来。今年5月6日，参议院首先初步通过了金融服务改革法案(S.900)。随后法案在众议院遭遇了一番争端，一部分民主党议员要求在法案中加入有关防止对保险投保人实行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内容，并曾经试图阻挠众议院对法案进行表决。不过众议院最后还是在7月1号以343票对86票初步通过了法案（H.R.10)。不过，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目前，由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商业委员会所组成的联席会议正在就统一两院议案内容进行蹉商协调，以便产生一份提交给克林顿总统的最终法案。这也就是说，在经过了许多人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后，金融服务改革法案现在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最后关头，万里长征只剩下两院协商和最后送交总统签署这两步要走了。如果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它将取代已经被很多人认为过时了的格拉斯蒂哥尔法和银行控股公司法（1956年通过，1970年修正），以往禁止银行、证券商和保险商跨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和开展业务的禁令将不复存在。 
不过，虽然参、总两院各自所通过的法案差别并不大，但事实上消除这些差异的蹉商过程也绝非易事。原先大多数人都预料，联席会议能够在今年八月国会暑期休假之前就最终法案的文本达成一致，这样在九月国会恢复工作后就可以将法案提交总统签署了。但是联席会议并未能如愿地在8月之前达成协议，而是把问题留到了现在。

那么，究竟参、众两院法案在那些方面存在差别呢？全美银行协会公布的文件在对两院所法案进行详细比较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两院至少在20个方面存有分歧。我们在此对那些技术性的差别就不加讨论了，相信这些细微差别也不会构成很大的协商障碍。但两院在三个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这也是联席会议上争执的焦点。

首先，虽然两院都在本质上同意取消分业限制，允许金融机构跨行业开展业务和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但是两院所通过的法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差别，尤其在银行参与保险业的问题上，参议院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但是众议院的法案对联邦银行开展保险承销和销售业务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

其次，在客户的隐私保护问题上，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往往能够掌握客户的大量隐私信息而且建立了客户信息数据库。这些有关客户的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在金融电子化的今天，具有相当的商业价值。于是金融机构收集客户信息并且用于商业目的的行为，是否于客户的隐私权构成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众议院的法案在保护隐私权方面作了比较积极的规定，它授权客户可以阻止银行向其它机构提供顾客的隐私信息，要求银行充分尊重客户的隐私权，禁止银行向其附属的保险公司提供有关客户的医疗隐私，禁止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客户的财务信息。参议院的法案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规定，不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表示他们希望在别的法案中再就客户隐私问题进行规定。

第三，是关于取消分业管制后的金融市场的监管权问题，究竟由那个部门来监管，那个部门能够在这一轮的监管权力分配中得到更大块的“馅饼”，这可是个非常重要，而且恐怕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到底谁来出任美国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人？目前的候选人主要有两位－－格林斯潘主掌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萨莫斯领衔的财政部。虽然，两院目前已经就基本的监管模式达成了一致，即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享有决定权，而由财政部享有否决权来保持权力制衡。但是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到底由谁来说了算，联储和财政部还是各不相让，千方百计争取在两院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为自己再多分一杯羹。比如在对银行施行《社区再投资法》的问题上，众议院的法案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监管权交由联储和财政部两家分享，但是参议院则把监管权完全交给了联储。目前，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里奇参议员及其支持者表示支持财政部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格莱姆以及其它成员则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市场的主要监管者，他们觉得财政部掌握过多的金融监管权将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当然，因为法案最终还要送交总统签署，总统的意向也是必须考虑的，否则法案被总统否决了，岂不是功亏一篑。在这一点上，目前的舆论认为总统倾向于看到财政部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就如何统一金融服务法案进行新一轮的蹉商。不过，由于无论是金融业界，还是监管当局和立法机构，都已经意识到改革现有监管法律制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都认为目前取消分业限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国会会尽快就最终法案达成一致并且提交总统。这部美国的《金融服务改革法案》很可能会在年内面世，它将给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
